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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文化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第六

條、第六條之一。

附修正「文化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第

六條、第六條之一

部　　長　李永得

文化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第六

條、第六條之一修正條文

第　六　條　　符合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

辦法規定之貸款，而未符合其利息補貼資格之營運困難事業，得向本部申請利

息補貼。

　　前項利息補貼之類別及條件如下：

　　一、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六月一日前已辦理之貸款，其本金償還期限獲

展延者，利息補貼期限最長一年，補貼利率最高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

公司一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計算，每家事業補貼金額最多以新臺幣

二十二萬元為限。

　　二、營運資金貸款之利息補貼期限最長六個月，補貼利率最高按中華郵政

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百分之一計算，每家事業補

貼金額最多以新臺幣五萬五千元為限；除因應國家防疫政策之調整

外，利息補貼期間不得對員工實施減班休息、減薪或裁員等減損員工

權益之行為，亦不得解散、歇業或有其他經本部公告之情事。

　　三、振興資金貸款之利息補貼期限最長一年，補貼利率最高按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計算。

　　同一筆貸款得適用前項所定二種以上之利息補貼者，其補貼期間不得重

疊。

第六條之一　　不符合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

興辦法規定貸款條件之受影響演藝團體所需營運資金，金融機構得予貸款，並

由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提供十成信用保證，保證期間免收保證手續

費，由本部全額負擔。

　　　　　　　前項營運資金貸款以支付維繫營運及研發創作所需人事、業務、場租、行

政等費用為限，貸款額度最高新臺幣六百萬元，貸款期限最長六年，含寬限期

二年。貸放後承貸金融機構得視受影響演藝團體實際需求予以展延。貸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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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最高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百分之一計算，貸款

利息由本部補貼，補貼期限最長一年。

　　　　　　　第一項受影響演藝團體於利息補貼期間，除因應國家防疫政策之調整外，

不得對員工實施減班休息、減薪或裁員等減損員工權益之行為，亦不得解散、

歇業或有其他經本部公告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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